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备设计制造 第 2 部分：蒸汽发

生器》（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备设计制造 第 2 部分：蒸汽发生器》是《压水堆承压

部件》系列标准设备设计制造专篇的第 2 部分，由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等单位编制。 

该标准经过中国核能行业协会评审并经过公示后予以立项，并由上海核工程

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与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签订《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制

（修）订专项技术服务合同》。 

团体标准《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备设计制造》系列标准编制周期为 18 个月，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其中项目的节点要求如下： 

⚫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项目征求意见稿。 

⚫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完成项目送审稿。 

⚫ 2021 年 2 月 28 日前，完成项目报批稿。 

 

2、主要工作过程 

（1）标准起草阶段（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主要任务是成立标准编制小组，分解工作任务、文件收集和调研分析、明确

标准编制的进度控制。 

在前期准备阶段成立标准编制小组和明确工作任务后，首先消化吸收上海核

工程研究设计院牵头的中国先进核电标准体系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收集了国标

（GB）和能源标准（NB）有关的一般工业标准、压水堆一般通用标准，并对上

述所有标准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确立编制标准的构架以及技术内容。 

根据核电标准体系研究的前期工作分析结果，确定了本标准编制的进度安排。 

在上述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同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起草了本标准的初稿。 



2020 年 4 月 26 日，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组织各参编单位通过网

络会议的形式召开了编制组内部讨论会，与会专家对标准初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积极提出建议和意见。标准编制组根据讨论意见，对标准初稿进行了修改，形成

了 “标准征求意见稿”。 

（2）征求意见阶段 

征求意见待反馈。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主编。参编单位有：上海电气核电

设备有限公司、哈电集团（秦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东方电气（广州）重型

机器有限公司。编制组成员组成如下，详见表 1。 

表 1 标准编制组成员名单 

上海核工程研究

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核电设

备有限公司 

哈电集团（秦皇

岛）重型装备有限

公司 

东方电气（广州）

重型机器有限公

司 

孟剑，杨义忠，张

博，张可丰，应秉

斌，王弘昶，谷雨，

张锴，林绍萱，王

永东，左波，梁星

筠 

袁亚兰，杨媚，李

双燕 

王立辉，杨云丽，

袁晓宝 

梁华，阳淇合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修订符合核电行业设备可靠性评价方法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

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以及标准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实用性、

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来进行本标准的制定工作。 

（1）科学性 

本标准借鉴 IAEA、EPRI 等机构工作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蒸汽发生器设

计制造标准研究的成果和实践，并参考 NB/T 20315-2014《压水堆核电厂蒸汽发

生器设计制造规范》进行编制。 



（2）实用性 

本标准设计部分基于秦山核电厂和 CAP1000 蒸汽发生器的设计特点及总结

提炼的压水堆核电厂蒸汽发生器设计经验进行编写，并融合了 M310 和华龙一号

蒸汽发生器。制造部分主要由国内三家具有蒸汽发生器制造经验的制造厂编写，

制造厂总结不同堆型蒸汽发生器的制造要求，并进行融合，最后将通用的要求写

入标准，对于压水堆核岛机械设备承压部件具备一定的普遍适用性。 

 

2、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部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主要借鉴 IAEA、EPRI 等机构工作成果的基础上，采纳我国蒸汽发生

器设计制造标准研究的成果和实践，并结合中国先进核电标准体系研究的研究成

果以及国内核电工程的设计和制造经验而制定。 

 

3、解决的主要问题 

核电标准体系是一项需要长期持续投入的系统工程，其通过不断地建设、完

善和优化，来适应需求的变化和技术发展。核电标准体系的成长历程既是对当前

技术成果固化和产品标准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随技术和安全理念的发展不断

地动态更新的持续过程。  

在我国众多核电厂中，以 ASME 规范和 RCC-M 标准进行建造的核电厂，占

据了主导地位。众所周知，压水堆核电站起源于美国西屋公司，西屋公司的核电

站设计采用 ASME 规范体系。而 RCC-M 标准，是为适应法国核安全管理的要求

并根据工业实践经验和业主（EDF）对制造和检测的要求，在 ASME 规范的基

础上，由法国 AFCEN 协会负责编写的。该标准以 ASME 设计规范为基础，加入

了西屋的设计规范的要求，并融入了法国与欧洲核电厂建造规定、规范和管理办

法，最终形成了日趋符合法国工业和审管要求的压水堆技术。因此在以 RCC-M

为基础设计压水堆核电站中，可以发现大量源自 ASME 规范的要求。但是，由

于两个规范标准的深度、结构、框架，配套法规、标准体系等多个方面的不同，

在具体的技术实施层面，仍有许多明显的技术差异。 



由于存在上述的技术差异，核岛机械设备现阶段采购、制造仍以具体项目的

规格书、技术条件为主，不同堆型、不同项目之间，同类设备的技术要求存在差

异，这对设备制造厂的制造、管理以及成本控制，造成较大的影响。 

因此，核电业界，尤其是材料、设备制造单位，对核岛机械设备规范标准统

一提出了需求，各方都期望能结合我国核电的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立足于总结

提炼并固化压水堆的技术实践成果，包括最新的重大专项实施成果，兼容并蓄我

国既有标准规范、监管体制和工业基础实际以及实践经验，研究并构建适应我国

工业体系、能够满足我国自主化核电建设和技术发展需求、具有自我完善和发展

能力的压水堆核电厂核岛机械设备标准体系。 

针对上述需求，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站重大专项——中国先进核电标准体系

研究（第二阶段）课题开展了核承压边界设备设计建造、材料、焊接、无损检验

统一规范研究，形成具有跨堆型适用的核岛机械设备统一规范草案。本团体标准

是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核能行业协会牵头，凝聚全行业专业技术力量形

成的标准。其中《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备设计制造》规定了压水堆核电厂主设备

通用设计和制造的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无。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的推广与应用，不仅有助于建立跨堆型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自主化核

岛机械设备标准体系，降低设计、制造、监管成本，提高核岛机械设备质量，也

将为核电技术“走出去”奠定标准基础。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国际、国外无压水堆核电厂蒸汽发生器标准。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是《压水堆承压部件》系列标准中设备设计制造专篇的第 2 部分。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将配合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组织

行业召开标准宣贯会，开展培训活动，促进该标准更好的贯彻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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